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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垫农发〔2025〕107 号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垫 江 县 财 政 局

关于申报 2025 年市级兽医兽药行业建设（兽用
抗菌药减量化行动）项目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市级农业农村相关

转移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4〕108 号）和《重庆

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市级农业专项

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5〕15 号）文件要求，

现将《垫江县 2025 年市级兽医兽药行业建设（兽用抗菌药减量化

行动）项目申报指南》（见附件）印发你们，请广泛宣传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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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申报条件的畜禽养殖场积极申报，并按要求做好申报材料的

审查和报送。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垫江县财政局

2025 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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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 2025年市级兽医兽药行业建设

（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）项目申报指南

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做好 2025 年

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5〕15 号）

文件要求，为切实做好 2025 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和项目申报管理

等工作，经研究，特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
一、申报原则

按照“自愿、公开、公平、择优”的原则，实行“业主自主申报、

部门评审确定、先建后补”，支持一个养殖场开展兽用抗菌药物减

量行动，实现抗菌药物用量明显下降，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依法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养殖场。

2.持有有效的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，种畜禽场还应取得

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。

3.配备兽医专业技术人员、兽医室和必要的诊疗设施；上年

度动物防疫、诊疗用药记录齐全；上年度兽药、疫苗等物资进出

库台账清楚；配套有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且运行正常。

4.近三年无动物防疫违法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记录。

5.未申报过兽用抗菌药减量化示范场建设项目。

三、申报数量

畜禽规模养殖场 1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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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内容

1.新建（改建）兽药房 1 个，添置兽医诊疗及防疫设施设备。

2.完善养殖场制度和记录。

3.探索建立中兽药、免疫增强剂、微生物制剂等其他替代产

品或措施的抗菌药减量技术方案 1 套。

4.新建抗菌药残留检测室 1 个，含配套检测设备。

5.开展动物或动物产品抗菌药物残留检测，检测结果合格。

五、建设期限

项目批复下达后三个月内。

六、补助标准

财政补助资金支持建设内容涵盖的 5 个方面，补助资金比例

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50%，补助金额不超过 18 万元。

七、实施步骤

1.向社会公开项目申报指南。

2.申报指南公开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业主按照申报指南，向所

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产业发展中心进行申报，提交项目实施方案和

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。（附件：实施方案《格式》）

3.项目初审。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对业主

提交的申报材料及项目实施现场条件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的报送

县农业农村委。

3.项目评审。县农业农村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项目评审，

得分最高的拟定为项目实施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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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项目下达。公示评审结果，经县农业农村委工委会同意后，

下达项目批复。

5.项目建设。业主按照项目批复后的实施方案进行建设。

6.项目验收。项目实施结束后，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根据项

目业主提出的验收申请，组织开展验收。

7.资金划拨。项目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委

报送验收结果，县农业农村委凭验收合格报告和资金拨付申请拨

付相应补助资金。

八、材料要求

1.申报条件要求的相关佐证材料（一式一份）必须签署“复印

属实”并加盖项目申报单位鲜章。

2.项目申报单位签订承诺书（一式一份），对项目资料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；不得随意删改、增减项目实施方案格式内容；

严禁同一项目多头申报，严禁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项目申

报资格。

3.《实施方案》纸质件（一式六份）、电子版连同以上材料

一并报县农业农村委下属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站，联系人：周老

师，74561398，2445406808@qq.com。逾期上报或材料不全的，

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

1.项目实施方案模板

2.项目申请承诺书

http://qq.com/


— 6 —

附件 1：

垫江县 2025 年兽医兽药行业建设

（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）项目实施方案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实施单位：

通讯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联 系 人： 职务/职称：

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项目主管部门：

联 系 人： 职务/职称：

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填制日期：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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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所涉养殖场现状（或工作开展情况）

二、项目任务计划

（一）项目任务来由（背景）

（二）建设地点及规模

（三）项目内容（分项具体说明，既要有定性表述，又要有

定量数据）

（四）建设进度

（五）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

（六）项目绩效目标（含项目带动能力，直接经济、社会、

生态效益等）

1.经济效益

2.社会效益

3.生态效益

三、资金投入概算

（一）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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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

（三）申请财政补助资金及资金使用环节（要具体说明每一

个支持环节、补助标准和额度）

四、组织保障措施

五、项目实施单位情况

（一）单位性质、隶属关系、职能（业务）范围

（二）财务收支和资产状况

（三）有无不良记录（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、

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

（四）申报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

六、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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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

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

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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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

项目评审表

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
评审

得分

备

注

申报条件

（32 分）

专业人员配备：配备执业兽医记 6 分、畜牧和兽医类专业技术

人员或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记 4 分、乡村兽医记 2 分、未配

备记 0 分。

配备兽医室和必备设施设备满足日常诊疗需要（5 分）

上年度防疫、诊疗记录规范完善（10 分）

上年度兽药、疫苗等物资台账清楚，并与使用记录对应（8 分）

有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且正常运行（3 分）

建设内容

（40 分）

涵盖 5 个方面（5 分）

符合项目建设相关要求（30 分）

能达到预期目标（5 分）

资金投入

（28 分）

无财务不良记录（财政、审计、监察、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

罚决定、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（3 分）

项目建设资金测算的合理性（10 分）

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环节明确，补助标准合理，符合财政资金管

理要求（10 分）

自筹资金部分有保障（5 分）

总分

评审人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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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

项目评审专家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/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

评审
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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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：

项目申报意见表

项目单位

意 见

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申请立

项。
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

道）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项目主管

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级评审

意 见
评审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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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项目申请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承诺对申报项目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可行性负责，对

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。本场未申报过兽用抗菌药减

量化示范场建设项目，该项目建设内容不存在重复申报或多头申

报。承诺在项目获批后，服从上级部门管理和指导；完全按照批

复文件和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建设，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和申请验收。
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2025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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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24 日印发


